
池上 鄉 公 所
災害防救相互 支援協定書

富里鄉公所

Skl.4&fS .Pfr R害8救相互支援協定書
簽訂

日期
114年 5月 29日

簽訂地點 富里鄉公所
有效

日期

114年 5月 29日起

115年 12月 31日迄

簽
丟丁
aa

早

位

富里鄉公所 池上鄉公所

級職 姓名 級職 姓名

鄉長 江東成 鄉長 林建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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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於天然-晃害及緊急事k造成之人命傷亡 、財物損失以及受創災區範圍,非僅單一地7i府

或機構 自有能力或責源所龍及時妥善應變處理 ,為達迅速應變,有效掌握笫一救災時閒,特

定災害F8k相互支援協定,藉 由相互支援協定機制,有效整合iR資源,提 升災害應變效能,

以達減低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-=Cg標 。

相
區 互

域 支
援

雙方所轄區域 。

聯
單 繫
位 協
調

(一)平時 :'4(鎮 、W)公所民政課 。

(二)#gfS(鎮 、W)4所成立U害應變中心時 :Q(鎮 、W)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。

相
時 互
機 支
援

(-)#ffil'S(鎮 、W)公所無法因應 更害處理時 。

(二)#gf3(鎮 、W)公所受災地區因地理a置、地形地勢及交通狀況等因素 ,需由鄰近#gf3(鎮 、W)

公所支援始得即時有效進行搶救或控制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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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互

支
援
協
定
內
容

(一)人命救助與 更害搶救 。

(二)i R人力、車輛 、機 具 、器#等救 災資源之支援 。

(三)災民4k容 。  

(Ei)物責i濟 。

(五);th毒 防疫及汙染防治 。

(六)其他協助R害#救事頊 。

中
七 L

云月

程
序

(一)申請 支援時應填載申請表 、如時閒急迫時,得 以電話或傳真先行提出,中請 表另行 補送 。

(二)申請 表應列明請求支援內容 ,項目如 下 :

1.裝備一器材 、車輛及物責等之品名及數量 。

2.支援人力R類別及人數 。

3.支援區域或地點即抵達建議路徑 。

4.預估支援期程 。

5.其他需要支援事項 。

(三)接獲受災支援申請 時 ,支援單位應依 中請 內容立印聯繫權責單位進行支援作業整備 ,M

時陳報雙7首長(緊急時得以電話4認後先行處置)。

(p)支援單位受理後 ,迅速回覆叮支援人力、車輛 、物 資等能量 。

(五)申請 單位項支援單a請求支援項目應 限於支援單位能提供之支援能量 。

報支
到援
規單
定位

支援單位由首長jfffik帶隊官向申請 單位(受災地區)-tffl揮官報到 ,執行所交付之任務 。

後支
勤援
補單
給位
之

支援單位之食宿 、通訊及交通後勤補給事宜 ,應 自行 維持至少72小時 。

么云
 、二

費
負
擔

(一)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,支援單位得就支援救災費用,檢 具相關單據 ,向中請 支援單位要求

負擔 。

(二)#!!F(鎮 、W)公所相互請求支援執行災害處理所需經 費,依 「史害防a! 」 笫43條 笫2項

規定辦理 ,若 不敷之情況 ,得 依 「各級政府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健經費處理作業要點 」

辦理 。

011
練

為利本協定定各項支援項目順 利進行 ,得適時共同辦理各項演習訓練 。

定其
事他
項協

(一)本 協定經 自各 方完成會銜後立即生效 ,但 遇有關機 M首長異動時 ,重新協定簽訂之 ;惟

新協定重新簽_-'a_r前 ,原協定不因首長或主管異動而失效 。

(二)本協定一式四份 ,兩份送各縣R害F8k會報備查 ,相 互協定公所各 自存 一份 。

通
iR

聯
冬欠
、 口

平

時

富里鄉公所民政暨原住 民行政課 池上鄉公所民政課

電話 :03-8831111傳真 :03一8831816 電話 :089-861649 傳真 :089一864705

<<<

尺

時

富里鄉公所史害應變中心 池上鄉公所災害應變中心

電話 :03-8830656傳 真 :03一8831816 電話 :089-862041#131 傳真 :089一8647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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